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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16

日披露的《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征集投票权
的公告》，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于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的《关于选
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其中，对议案3.01《选举王爱国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表决意见为“股东所持有投票权的股份总数×3”，对议案3.02与3.03的表决意见为

“0票”。相关提案表决结果如下：
3.01《选举王爱国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得票数4,820,627,188，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98.6520%，当选。
3.02《选举方玉峰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得票数4,756,946,855，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97.3488%，当选。
3.03《选举季猛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得票数4,804,834,371，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98.3288%，当选。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9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南山国际会议中心三楼珍珠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72
4,886,496,074

42.551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是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公司独立董事梁仕念先生因工出差，本次会议请假；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均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制订《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2026

年制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56,909,493
比例（%）
99.3945

反对
票数

25,620,861
比例（%）
0.5243

弃权
票数

3,965,720
比例（%）
0.0812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2.04
2.05

议案名称

选举吕正风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董事

选举宋昌明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董事

选举马正清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董事

选举孟双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
事会董事

选举隋冠男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董事

得票数

4,806,488,503
4,785,348,445
4,725,737,892
4,806,509,972
4,808,224,36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8.3626
97.9300
96.7101
98.3631
98.3982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议案名称

选举王爱国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方玉峰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季猛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4,820,627,188
4,756,946,855
4,804,834,37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8.6520
97.3488
98.328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制订《山东南山铝
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制度（2026年制订）》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872,338,219

比例（%）

96.7196

反对

票数

25,620,861

比例（%）

2.8406

弃权

票数

3,965,720

比例（%）

0.4398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2.04
2.05

议案名称

选举吕正风先生为公司第十二
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宋昌明先生为公司第十二
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马正清先生为公司第十二
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孟双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董事

选举隋冠男女士为公司第十二
届董事会董事

得票数

821,917,229
800,777,171
741,166,618
821,938,698
823,653,09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1.1292
88.7853
82.1760
91.1316
91.321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议案名称

选举王爱国先生为公司第十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方玉峰先生为公司第十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季猛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836,055,914
772,375,581
820,263,09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2.6968
85.6363
90.945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3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2、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议案，均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3、公司于2026年6月16日披露的《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

限责任公司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征集人向全体股

东对本次股东会审议的 3.01《关于选举王爱国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

截至征集时间结束，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共征集到10股投票委托权，并按照已披

露的表决意见和股东授权委托书中的指示内容代为行使股东权利。其中，对议案3.01《选举王爱国

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表决意见为“股东所持有投票权的股份总数×3”，对议案

3.02与3.03的表决意见为“0票”。相关提案表决结果如下：

3.01《选举王爱国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得票数4,820,627,188，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98.6520%，当选。

3.02《选举方玉峰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得票数4,756,946,855，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97.3488%，当选。

3.03《选举季猛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得票数4,804,834,371，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98.3288%，当选。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

律师：段君僖、王珺璐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相关议案的审议及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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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6年 6月 25日、6月 26日、6月

2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风险提示：
1. 公司股价近期涨幅已大于行业内大部分上市公司涨幅，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务必充分了解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2. 公司正在推进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2026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相关议案，
本次发行事项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同意予以注册决定后方可实施，能否获得相关批准及其时间存在不确定性。除前述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外，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得知，截至公告披露日，公
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涉及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的重大
信息。

3. 截至目前，公司未针对芯片封装玻璃项目投资建设量产产线，不存在量产业务及对应营收。
未来该业务在公司的产业化进程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4. 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11.45万元，同比下降95.93%；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396.26万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业绩下滑风
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交易于2026年6月25日、6月26日、6月2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现将有关情况核实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向管理层核实，目前公司各项经营管理活动正常有序开展，公司主营业务范围未发生重大变

化。
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11.45万元，同比下降95.93%；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396.26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旗滨集团
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

2026年以来，浮法及光伏玻璃行业供需格局走势偏弱，运行持续承压。下游地产竣工、光伏装机
需求不及预期，叠加供给端调整幅度有限，玻璃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库存高企，行业运行表现较差，盈
利水平明显回落，整体亏损面增加，进入深度调整周期，行业被动出清进程加快。公司将通过深化降
本增效、强化精细管理、优化产品结构、拓宽营销渠道等措施，积极应对市场形势变化，保障企业稳健
发展。

（二）重大事项情况
基于公司经营发展现状及未来资金需求，公司正在推进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2026年

6月2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的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26年 6月 2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的《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等相关公告及文件。本次
发行事项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
予以注册决定后方可实施，能否获得相关批准及其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本次发行事项涉及的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存在的风险主要包括募投项目的实施风险以及募投项目效益未达预期的风险，详见公司
披露的《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之“第四节 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相关风险的说明”。

除上述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外，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征
询得知，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涉及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
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
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关注到近期市场对玻璃基板在半导体应用领域（芯片封装玻璃等）的关注度较高，有媒体也

将公司归入到相关概念。公司主营业务为玻璃及制品生产、销售，核心业务为优质浮法玻璃（节能玻
璃）、光伏玻璃及电子玻璃。截止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截至目前，公司未针对芯片封装玻璃项目投资建设量产产线，不存在量产业务及对应营收。未
来该业务在公司的产业化进程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未发现其他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市场传闻及热点概念事项等。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

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三、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截至2026年6月29日收盘，公司滚动市盈率为179.26倍，市净率为1.94倍。
公司关注到近期公司所处行业板块整体估值有所回升，但近期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发生较大波动

（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股价涨幅已大于行业内大部分上市公司涨
幅，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务必充分了解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二）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11.45万元，同比下降95.93%；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396.26万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业绩下滑风险。
（三）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没有其他任何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
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3102 证券简称：百合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0
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9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总部大楼二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
35,649,615
57.2465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共有公司股份1,726,100股，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规定，该部分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本次股东会
计算相关比例时已扣除上述已回购股份。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现场由董事长刘新力先生主持，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孙同波先生出席股东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518,715
比例（%）
99.6328

反对
票数

126,400
比例（%）
0.3545

弃权
票数
4,500

比例（%）
0.012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508,915
比例（%）
99.6053

反对
票数

126,400
比例（%）
0.3545

弃权
票数
14,300

比例（%）
0.040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517,915
比例（%）
99.6305

反对
票数

127,200
比例（%）
0.3568

弃权
票数
4,500

比例（%）
0.012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497,915
比例（%）
99.5744

反对
票数

147,200
比例（%）
0.4129

弃权
票数
4,500

比例（%）
0.0127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508,915
比例（%）
99.6053

反对
票数

126,400
比例（%）
0.3545

弃权
票数
14,300

比例（%）
0.040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
案》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128,584
7,108,584
7,119,584

比例（%）

98.1860
97.9105
98.0620

反对

票数

127,200
147,200
126,400

比例（%）

1.7519
2.0274
1.7409

弃权

票数

4,500
4,500
14,300

比例（%）

0.0621
0.0621
0.197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涉及议案均获得通过。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本次审议的议案3-5均已对中小投资
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磊、黄凌寒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0810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6-051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9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东配楼二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0
682,548,120
62.585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本斌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8人，董事刘信业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安鲁嘉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赵铎先生、副总经理吕建夫先生、副总经理王

大勇先生、副总经理郭选政先生、财务总监江泳先生、副总经理侯彦坡先生、副总经理禹保卫先生和
总法律顾问李金磊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7,072,260
比例（%）
99.1977

反对
票数

5,375,560
比例（%）
0.7875

弃权
票数

100,300
比例（%）
0.0148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及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7,166,018
比例（%）
99.2114

反对
票数

5,368,402
比例（%）
0.7865

弃权
票数
13,700

比例（%）
0.0021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7,098,618
比例（%）
99.2015

反对
票数

5,435,802
比例（%）
0.7963

弃权
票数
13,700

比例（%）
0.0022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7,093,348
比例（%）
99.2008

反对
票数

5,353,472
比例（%）
0.7843

弃权
票数

101,300
比例（%）
0.0149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发放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6,854,324
比例（%）
99.1658

反对
票数

5,588,896
比例（%）
0.8188

弃权
票数

104,900
比例（%）
0.0154

6、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神马锦纶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7,033,248
比例（%）
99.1920

反对
票数

5,415,072
比例（%）
0.7933

弃权
票数
99,800

比例（%）
0.0147

7、议案名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6,908,654
比例（%）
99.1737

反对
票数

5,534,566
比例（%）
0.8108

弃权
票数

104,900
比例（%）
0.0155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8.01
8.02

议案名称

王贺甫
王永红

得票数

676,909,568
677,029,75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1738
99.1915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5

7

议案名称

公司 2025年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

关于 2025年度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发放情况的议案
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

同意

票数

42,753,131

42,508,837

42,563,167

比例（%）

88.6945

88.1877

88.3005

反对

票数

5,435,802

5,588,896

5,534,566

比例（%）

11.2769

11.5945

11.4818

弃权

票数

13,700

104,900

104,900

比例（%）

0.0286

0.2178

0.2177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8.01
8.02

议案名称

王贺甫
王永红

得票数

42,564,081
42,684,27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88.3023
88.5517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河南倚天剑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迎春 王靖雯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3698 证券简称：航天工程 公告编号：2026-022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9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141号公司二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2
373,406,567
69.666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姜从斌先生主持，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光辉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3,238,367
比例（%）
99.9549

反对
票数

142,600
比例（%）
0.0381

弃权
票数
25,600

比例（%）
0.0070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行、刘梅琳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1916 证券简称：浙商银行 公告编号：2026-026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6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6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于2026年6
月22日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6年6月29日在杭州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目前本公司董事会
成员共12人，本次会议亲自出席并参与表决的董事共12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陈海强董事长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通过《关于发行人民币金融债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本公司申请发行不超过1,400亿元人民币金融债券，发行额度有效期至2027年6月底，债券

品种包括但不限于小微金融债、绿色金融债、普通金融债、科创债、三农债等。同意由董事会提请股
东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市场窗口择机发行。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通过《浙商银行绩效薪酬追索扣回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通过《关于修订〈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四、通过《关于修订〈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风险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风险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通过。
五、通过《关于修订〈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
六、通过《浙商银行关于主要股东（大股东）评估的报告》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七、通过《关于修订〈浙商银行资产托管业务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八、通过《关于全行业务连续性管理专项审计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九、通过《浙商银行2026年互联网贷款业务发展规划》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88292 证券简称：浩瀚深度 公告编号：2026-041
转债代码：118052 转债简称：浩瀚转债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浩瀚转债”跟踪信用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前次债券评级：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

评级展望为“稳定”；“浩瀚转债”的信用等级为“A+”。
本次债券评级：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浩瀚转债”的信用等级为“A+”。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公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对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浩瀚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
结果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浩瀚转债”前次债券信用评级结果为“A+”，评级机构为联合资信，
评级时间为2025年6月24日。评级机构联合资信在对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评
估的基础上，于2026年6月25日出具了《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2026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26〕3743号），评级结果如下：联合资信维持公司主体
信用等级为“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浩瀚转债”的信用等级维持为“A+”。本次信用评级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6年跟踪评级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1059 证券简称：信达证券 公告编号：2026-025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9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甲127号金隅大厦B座1608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22
2,617,475,884

80.711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志忠先生主持，采

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10,254,784
比例（%）
99.7241

反对
票数

7,080,000
比例（%）
0.2704

弃权
票数

141,100
比例（%）
0.0055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10,186,909
比例（%）
99.7215

反对
票数

7,171,675
比例（%）
0.2739

弃权
票数

117,300
比例（%）
0.0046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10,230,684
比例（%）
99.7231

反对
票数

7,128,100
比例（%）
0.2723

弃权
票数

117,100
比例（%）
0.0046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10,281,984
比例（%）
99.7251

反对
票数

7,077,300
比例（%）
0.2703

弃权
票数

116,600
比例（%）
0.0046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09,968,309
比例（%）
99.7131

反对
票数

7,402,875
比例（%）
0.2828

弃权
票数

104,700
比例（%）
0.0041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641,309
比例（%）
78.1545

反对
票数

14,322,575
比例（%）
21.6759

弃权
票数

112,000
比例（%）
0.1696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09,927,084
比例（%）
99.7116

反对
票数

7,394,500
比例（%）
0.2825

弃权
票数

154,300
比例（%）
0.0059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2,551,400,000
40,000,000
18,568,309
7,324,477
11,243,832

比例（%）

100.0000
100.0000
71.2087
76.3837
68.1988

反对

票数

0
0

7,402,875
2,159,875
5,243,000

比例（%）

0.0000
0.0000
28.3897
22.5243
31.8012

弃权

票数

0
0

104,700
104,7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4016
1.092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审议《信达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关于审议《信达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及
预计 2026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修订《信达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薪
酬与考核管理制度》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8,568,309

51,641,309

58,527,084

比例（%）

88.6379

78.1545

88.5755

反对

票数

7,402,875

14,322,575

7,394,500

比例（%）

11.2035

21.6759

11.1909

弃权

票数

104,700

112,000

154,300

比例（%）

0.1586

0.1696

0.2336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股东会在表决议案6时，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红、杨紫薇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审议事项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
定，表决结果、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1236 证券简称：红塔证券 公告编号：2026-030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实际回购股数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实际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7/8，由公司董事长景峰先生提议
2025年8月4日~2026年8月3日

1亿元~2亿元
12.55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355.40万股
0.499%

19,977.85万元
7.80元/股~9.07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7日及2025年8月4日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及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将使用自有资金1亿元（含）至2亿元（含），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12.76元/股，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2025年
10月16日，因公司实施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2.71
元/股（含）。2026年5月28日，因公司实施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为不超
过人民币12.55元/股（含）。本次回购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8日、2025年8月5日、2025
年10月10日、2026年5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
价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红塔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5年 8月 11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 2025年 8月 12日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情

况。具体内容详见《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7）。

（二）2026年 6月 26日，公司完成回购，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23,554,03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99%，回购最高价为人民币9.07元/股，回购最低价为人民币7.80元/股，
回购均价8.48元/股，使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977.85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2025年10月16日，因公司实施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为不
超过人民币12.71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4）。
2026年5月28日，因公司实施2025年度利润分配，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12.55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

依照原披露的回购方案，本次回购股份数量预计 7,836,991股～15,673,981股，实际完成 23,554,
036股；本次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预计0.17%～0.33%，实际完成0.499%。本次股份回购价格上限，
设定为董事会审议回购方案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因回购总金额上限固定，
实际回购价格低于原测算上限，同等资金下实际回购股份数量超过原预计区间上限，符合公司回购
方案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相关规定。

除上述内容外，公司已按原披露的回购方案完成回购。
（四）2025年8月5日，公司披露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用于注销暨减少注册资

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公司已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就回购股份用于注销暨减
少注册资本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公示期已满45天，公示期间未出现债权人申报债权并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况。

（五）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购股份并注销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
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5年5月10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详见《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提议

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号）。截至本公告披露前，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股份提议人在此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股份注销安排
经公司申请，公司将于2026年6月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销本次所回购的股

份23,554,036股，并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
五、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及注销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份总数

本次回购注销前
股份数量
（股）

0
4,716,787,742
23,554,036

4,716,787,742

比例（%）

0
100
0.499
100

本次回购股份总数
本次拟注销股份

（股）
0

23,554,036
23,554,036
23,554,036

本次不注销
股份（股）

0
0
0
0

本次拟注销后
股份数量
（股）

0
4,693,233,706

0
4,693,233,706

比例（%）

0
100
0

100
六、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23,554,036股将全部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后续将按规定办

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3429 证券简称：*ST集友 公告编号：2026-040
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9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方兴大道6888号公司4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1
227,869,872
45.753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徐善水先生主持，公司董事、高管和公司聘请的

法律顾问参加了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6人，独立董事均列席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4,342,038
比例（%）
98.4518

反对
票数

3,058,234
比例（%）
1.3420

弃权
票数

469,600
比例（%）
0.206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4,335,738
比例（%）
98.4490

反对
票数

3,058,534
比例（%）
1.3422

弃权
票数

475,600
比例（%）
0.208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4,391,538
比例（%）
98.4735

反对
票数

3,002,734
比例（%）
1.3177

弃权
票数

475,600
比例（%）
0.208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制度》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 2026 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2026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838,465

8,832,165

8,887,965

比例（%）

71.4721

71.4212

71.8724

反对

票数

3,058,234

3,058,534

3,002,734

比例（%）

24.7303

24.7328

24.2815

弃权

票数

469,600

475,600

475,600

比例（%）

3.7976

3.8460

3.846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全部议案均获得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秦永强、胡艺俊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3012 证券简称：创力集团 公告编号：2026-032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2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

《关于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交易所审核意见》，具体审核意见内容如
下：“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
求。本所将在收到你公司申请文件后提交中国证监会注册。”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